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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转发关于开展
第十届广东专利奖评选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大亚湾工贸局、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第十届广东专利奖

评选的通知》（粤市监知促〔2022〕529 号，附件 1，以下简称

“通知”）转发给你们，并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请各县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认真研读通知要求，积极

组织辖区内符合条件的单位申报第十届广东专利奖，并对申报

单位进行指导。

二、请拟使用我局推荐名额的申报单位根据通知内《第十

届广东专利奖申报指南》的有关要求准备申报材料，于 2022 年

12 月 29 日（星期四）24:00 时前在系统内提交申报材料，同时

准备一份《项目推荐理由》（模板详见附件 2）电子版发送至我

局知识产权促进科邮箱（zscqcjk@huizhou.gov.cn）。

附件：1.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第十届广东专利奖

评选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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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项目推荐理由（模板）

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2年 12月 6日


